
团体标准《饮用水中抗生素类新污染物

非靶标检测全流程质控技术要求》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

《饮用水中抗生素类新污染物非靶标检测全流程质控技术要求》

团体标准由广西环境科学学会《关于下达 2025年第四批团体标准（共

3项）修制定项目计划的通知》批准立项，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

量检验研究院提出。

2、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广西南环检测科

技有限公司、广西绿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

研究所、广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南

宁信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广西润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西科学院

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共同起草。主要起草人见表 1。

表 1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参与编制标准分工情况

陈德翼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

量检验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项目统筹、条款编制和

审核

党垚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

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条款编制和研究



黄宁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
高级工程师 条款编制和研究

郑刘春 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 文本审核

温韬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

量检验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文本审核

苏荣
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
高级工程师 条款编制和研究

吉日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

量检验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条款编制和研究

黄优菊
广西南宁信雄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条款编制和研究

邓燕婷 广西大学 / 条款编制和研究

二、标准编制过程

1、成立编制工作组

2025年 11月，在标准立项获批后，立即组建了由广西壮族自治

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牵头，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广西南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广西绿城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生态环境

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西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华南师范大学、广

西大学、广西南宁信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组成

的编制工作组。工作组明确了各成员的职责和分工，制定了详细的编

制工作计划，确定了标准编制的时间节点和关键任务，为标准编制工

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展开调研，收集资料

编制工作组系统收集了国内外关于环境新污染物非靶标检测、高

分辨质谱分析质量控制、饮用水抗生素检测等相关标准、文献和技术



资料。重点研究了 GB/T 5750系列、HJ 630、HJ 1398、HJ 1399、DB37/T

3738以及 T/CSES 206等现有标准，分析了当前非靶标检测技术在应

用中面临的质控难点，如背景干扰扣除、假阳性控制、结果置信度分

级等问题。

3、研讨确定主体内容

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编制组多次召开研讨会，确定了标准的核心

技术架构：围绕饮用水中抗生素非靶标检测的“全流程”概念，从分析

系统建立、采样、前处理、仪器分析、数据处理到内部质控体系运行，

逐环节明确质控要求。重点引入了基于液相色谱 -高分辨质谱

（LC-HRMS）的非靶标筛查技术路线，并确立了化合物鉴定的三个

置信度等级（确认、疑似、暂定）。

经过调研、资料收集与行业研讨，形成标准草案框架及主要条款，

随后又经过多轮修改完善，最终于 2026 年 5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起草。术语、结构、表述形

式力求规范统一。

2、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在术语、质控要求方面，力求与现行的国家、行业标准（如

GB/T 5750.2、GB/T 5750.3、HJ 630、HJ 1398等）保持协调一致，避



免冲突，构建协调互补的标准体系。

3、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和方法均来自起草单位的成熟实践和验

证。例如，明确了分辨率（≥60000 FWHM）、质量准确度（≤5 ppm）、

回收率范围（40%~150%）、平行样检出率（≥70%）等具体、可考量

的指标，便于实验室执行和检查。

4、通用性

标准内容设计兼顾了不同品牌高分辨质谱仪、不同实验室条件，

提出的质控要求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为各类从事饮用水抗生素非靶

标检测的机构提供技术指引。

四、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的论据

《饮用水中抗生素类新污染物非靶标检测全流程质控技术要求》

分为分析系统建立与性能确认、采样与样品保存质量控制、分析过程

质量控制、数据处理与结构鉴定的质量要求、内部质量体系运行要求、

监测结果和记录等核心章节。其中，各章节的技术指标和参数设定依

据如下。

1. 分析系统建立与性能确认

（1）分析系统建立

规定实验室在首次开展饮用水中抗生素非靶标筛查前，应完成分

析系统的建立与性能确认，该过程应符合 GB/T 32465中对非标准方



法确认的要求。GB/T 32465—2015《化学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和内部质

量控制要求》规定了化学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和内部质量控制的要求，

适用于化学分析方法的验证确认和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本标准在系

统建立阶段的质控要求严格参照该标准执行，主要包括实验室分析系

统适应性、性能指标确认和背景污染评估等方面。

（2）分辨率指标

要求质谱分辨率不低于 60000（FWHM）。该指标来源于非靶标

筛查的技术需求及 T/CSES 206—2025《环境多介质新污染物气相色

谱/液相色谱串联高分辨质谱非靶标筛查技术规范》。该标准规定了环

境领域中新污染物高分辨质谱非靶标筛查的工作流程，适用于水体

（包括饮用水）中新污染物的筛查。分辨率不低于 60000可确保在高

复杂度的饮用水基质中有效区分目标化合物的精确质量数与同质异

位素及背景干扰峰，对于痕量抗生素的准确鉴定至关重要。

（3）质量准确度指标

要求外标或内标校准后，全扫描模式下的质量偏差应稳定在 5

ppm以内，每次分析前进行质量轴校正。5 ppm的质量偏差控制阈值

借鉴了国际通行的要求。欧盟 SANTE 指南明确要求质量准确度≤5

ppm。该指标用于确保一级母离子精确质量数的长期稳定性，是保证

后续数据库匹配和结构推断准确度的前提条件。

（4）背景污染评估

要求在系统建立阶段运行全程序空白样品和溶剂空白，建立实验

室背景污染特征谱图库，用于数据处理阶段扣除背景干扰。这一要求



借鉴了 T/CSES 206—2025中关于空白控制和非靶标筛查背景扣除的

方法框架，有助于确保非靶标筛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重复性。

（5）非靶向检测技术路线与非靶标检测精度等级

标准在分析系统建立与性能确认部分明确了基于 LC-HRMS 的

非靶向筛查技术路线，并根据化合物色谱质谱定性信息将准确度划分

为三个等级：等级 1（确认化合物） ：在标准品确认下，对比保留

时间及一、二级质谱信息，排除保留时间相同的同分异构体后确证结

构；等级 2（疑似化合物） ：通过二级质谱数据库匹配或疑似物列

表比对，获得可能的结构或同分异构体（未经标准品确认）；等级 3

（暂定化合物） ：利用一级/二级质谱、同位素信息，结合同系物、

中性丢失或分子网络辅助，识别化合物类别或官能团，初步推断结构

（无需数据库匹配与标准品）。三级鉴定体系的设计，参照了 T/CSES

206—2025中非靶标筛查结果报告的分级要求，为不同置信度水平的

鉴定结果提供了统一标准。

2. 采样与样品保存质量控制

（1）采样容器与器材

要求使用棕色玻璃采样瓶，瓶盖使用聚四氟乙烯内衬。棕色瓶可

有效避光，防止光敏感性抗生素发生光解反应；玻璃材质表面活性低，

对抗生素的吸附作用极弱；PTFE内衬化学惰性强，确保密封且不与

样品发生反应。该要求参照 GB/T 5750.2《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2部分：水样的采集与保存》中关于采样容器的基本规定。该标准

规定了生活饮用水及水源水的样品采集、保存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2）氧化剂消除

规定针对饮用水中可能存在的余氯，采样前应在瓶内预先加入足

量的抗坏血酸或硫代硫酸钠。该要求参照 DB37/T 3738—2019《水质

磺胺类、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测定 固相萃取/液相色谱-

三重四极杆质谱法》。该标准明确指出，水中余氯等其他具有氧化性

的有机物会干扰磺胺类抗生素的测定，可向水中加入抗坏血酸消除干

扰。

（3）络合抑制

规定采样前可在瓶内加入适量 Na₂EDTA，抑制金属离子与抗生

素的络合。DB37/T 3738—2019中同样指出，金属离子与抗生素能形

成络合物，使固相萃取效率降低，可向水样中加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抑制络合物的形成。四环素类等抗生素极易与水中的 Ca²⁺、Mg²⁺等金

属离子形成络合物，加入 Na₂EDTA可有效释放被络合的抗生素，提

高萃取回收率。

（4）保存条件与现场质控样品

要求样品采集后置于 0 ℃～4 ℃冷藏条件下运输。GB/T 5750.2

对各类水样保存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同时，本标准规定每个采样批

次至少携带一个全程序空白样，现场平行样数量不少于该批次水样总

数的 10%（每批次至少设置 1组现场平行样），该比例要求符合 GB/T

5750.2和 HJ 630—2011关于现场质控样品设置比例的一般要求。HJ

630—2011作为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基础性技术导则，规定了环境监

测过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方法。



3. 分析过程质量控制

（1）前处理过程控制（空白监控、回收率监控、平行样控制）

分析过程的质量控制应符合 HJ 630及 GB/T 5750.3《生活饮用水

标准检验方法 第 3部分：水质分析质量控制》的规定。GB/T 5750.3

规定了生活饮用水和水源水水质检验检测实验室质量控制要求与方

法，本标准在该框架下结合非靶标筛查的技术特点进行了细化。

空白监控：要求每批次样品（不超过 10个）至少分析一个实验

室空白和一个全程序空白。对于非靶标筛查，全程序空白或实验室空

白中出现的背景干扰离子，样品中对应离子的响应强度应高于空白背

景响应值 3倍以上方可认定为有效检出（S/N≥3）。该规定参照 T/CSES

206—2025中背景扣除的相关技术要求。

回收率监控：要求每批次样品进行基质加标试验，加标回收率应

在 40%～150%范围内，并参照 GB/T 32465按不同浓度水平分段设置

回收率要求。与非靶标筛查的加标质控参数一致。

平行样控制：要求每批次至少设置一个前处理平行样，定性筛查

结果应保证至少 70%的化合物在平行样中均能检出。该要求体现了非

靶标筛查区别于靶向检测的精密度控制特点，参照了 T/CSES

206—2025中关于非靶标筛查定性一致性的相关要求。

（2）仪器分析过程控制（系统稳定性核查、漂移控制、交叉污

染控制）

要求每 10个样品进样间隔中插入一个质控标准品监控系统稳定

性，若质控样品响应明显下降则应立即进行质量轴校正或离子源清洁



维护，高浓度样品后应运行溶剂空白检查残留峰。上述质控措施参照

了 GB/T 32465 中关于仪器稳定性期间核查的要求，以及 HJ

1398—2024《水质 18 种磺胺类抗生素和甲氧苄氨嘧啶的测定 高效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中关于交叉污染检查的规定。HJ

1398—2024是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国家生态环境标准，规定了水中 18

种磺胺类抗生素的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测定方法，其中

交叉污染检查要求运行溶剂空白进行检查。

4. 数据处理与结构鉴定的质量要求

（1）数据预处理

规定数据预处理包括过滤、解卷积、峰对齐等步骤，应扣除全程

序空白和溶剂空白中出现的背景离子以排除假阳性干扰，建议信噪比

（S/N）不低于 3、峰强度阈值不低于 1e4。这些预处理质量控制要求

参照 T/CSES 206—2025中关于数据预处理和特征提取的推荐做法。

（2）结构鉴定置信度要求

规定将特征峰与自建抗生素数据库匹配时，一级精确质量数偏差

应小于 5 ppm，同位素分布匹配度应大于 90%。这一指标基于一级和

二级质谱精确质量数匹配的一般误差控制要求。标准同时要求利用二

级谱图库鉴定时匹配因子大于 70%，鉴定结果应注明置信度水平。二

级质谱谱库匹配中，匹配因子大于 70通常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匹配质

量。对于抗生素转化产物的鉴定，要求基于精确质量数、合理的母体

-产物结构关系以及符合裂解规律的二级碎片证据，推断结果定为 3



级或以上。这些结构鉴定置信度要求主要参照 T/CSES 206—2025中

非靶标筛查结果报告的技术要求。

5. 内部质量体系运行要求

（1）一般要求与管理体系

规定实验室应依据 HJ 630建立并运行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全流

程质控措施的有效实施。HJ 630是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基础性技术导

则，适用于各种环境监测活动。

（2）人员能力要求

要求非靶标筛查人员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和操作技能，熟悉高分

辨质谱原理和数据处理软件操作，并经上岗考核。该要求参照 HJ 630

关于人员资质和能力确认的规定，同时考虑到非靶标筛查（区别于靶

向检测）对技术人员数据处理能力要求更高的特点，在标准基础上予

以强化。

（3）仪器设备管理

要求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制定并执行期间核查计划。高分辨质谱

仪的灵敏度、分辨率和质量准确度应作为期间核查的重点，按 GB/T

32465执行。

（4）记录控制与能力验证/比对

要求完整记录全过程的原始数据，确保结果可追溯，按 GB/T

5750.3执行。在可行时应积极组织或参加基于高分辨质谱非靶标筛查

的实验室间比对或能力验证计划，按 GB/T 5750.3的要求评价实验室

的技术能力和质量控制水平。



6. 监测结果和记录

（1）数据完整性

要求保证监测数据的完整性，不得选择性舍弃数据或人为干预分

析测试结果；非靶标检测中定性结果需满足峰识别、谱库匹配、碎片

离子验证等技术要求，相关要求按照 HJ 1398、HJ 1399和 GB/T 32465

执行。HJ 1398—2024和 HJ 1399—2024是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国家生

态环境标准，前者规定了水中 18 种磺胺类抗生素的高效液相色谱-

三重四极杆质谱法测定，后者规定了地表水、地下水、生活污水、工

业废水和海水中 17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测定方法。

（2）三级审核制度

要求原始记录上应有监测人员和审核人员的手写签名或等效标

识，监测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编制、审核、批准），

审核记录完整留存。该要求参照 HJ 630关于数据校核及审核的规定，

HJ 630规定监测人员负责填写原始记录，审核人员应对数据的准确性、

逻辑性、可比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核。

（3）监测报告内容要求

要求监测报告包含样品信息、检测方法、质控结果、定性定量结

果、不确定度、检测人员与审核人员签名及检测机构公章等完整信息。

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提供了质量控制记录表的参考格式，便于监

测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使用。



五、与原标准或其他标准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

截至目前，国内尚无专门针对饮用水中抗生素类新污染物非靶标

检测全流程质控的专项标准。本标准作为广西环境科学学会团体标准，

在充分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基础上，首次系统性地建立了

适用于饮用水中抗生素类新污染物非靶标检测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标准的主要差异及水平

对比情况如下：

1. 与 T/CSES 206—2025《环境多介质新污染物气相色谱/液相色

谱串联高分辨质谱非靶标筛查技术规范》的对比

2025年 6月 27日，T/CSES 206—2025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正式

发布，是我国第一个针对生态环境领域新污染物非靶标筛查技术进行

规范的团体标准，首次系统性地规范了从样品采集、前处理、高分辨

质谱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结构鉴定到质量控制的完整非靶标筛查流

程。该标准明确适用于水体（包括饮用水）、沉积物和生物样品等多

种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的高通量非靶标筛查，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了

重要的技术框架和质控依据。

本标准与 T/CSES 206—2025的主要差异在于：

（1）聚焦深度与对象细化度不同。 T/CSES 206—2025 覆盖水

体、沉积物和生物等多种介质及全氟/多氟烷基化合物、多环芳烃、

药物和个人护理品、农药等广泛的新污染物类别，属于非靶标筛查的

通用性标准。本标准则专门聚焦饮用水中抗生素类新污染物的全流程



质控，技术针对性更强，质控指标更加细化和具体。

（2）质控范围的差异化设计。 T/CSES 206—2025在质量保证

与质量控制章节中覆盖了空白控制、回收率评估、仪器校准、质控样

品、基质效应评价等一般性质控要求。本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专门

的加严设计和操作细化：在采样环节要求采样器具抽检≥3%并加入氧

化剂消除剂和 Na₂EDTA络合剂；在前处理环节对实验室空白和全程

序空白设定了“样品响应强度应高于空白背景响应值3倍以上”的判定

规则，并要求平行样定性筛查结果一致率不低于 70%。这些细化要求

充分体现了抗生素类化合物易降解、易络合的理化特性及非靶标筛查

的技术特点。

（3）结构鉴定置信度的系统化规范。 T/CSES 206—2025依托 5

级置信度评价体系保证筛查结果可靠性。本标准在结构鉴定方面进一

步细化了不同置信度等级对应的具体质控技术参数：疑似靶标筛查要

求一级精确质量数偏差小于 5 ppm、同位素分布匹配度大于 90%；谱

库匹配要求匹配因子大于 70%；转化产物鉴定要求基于精确质量数、

合理的母体-产物结构关系及符合裂解规律的二级碎片证据。这些量

化要求为非靶标筛查结果的准确度评价提供了明确可操作的技术依

据。

（4）对人员能力与技术路线的系统化要求。 T/CSES 206—2025

侧重于技术流程和方法的规范。本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从事非靶

标筛查人员能力要求的章节，不仅要求人员熟悉高分辨质谱原理，还

强调熟练掌握数据处理软件操作，并经过专门上岗考核。这一要求填



补了非靶标筛查领域人才培养环节的标准空白。

综上，T/CSES 206—2025 奠定了非靶标筛查的通用技术框架，

本标准则是在该框架下，针对饮用水中抗生素这一特定介质和特定化

合物类别的质控要求进行的“细化、加严与增补”，两者之间是通用标

准与专项标准的关系。

2. 与 GB/T 5750.3《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第 3部分：水质

分析质量控制》的对比

GB/T 5750.3—2023规定了生活饮用水和水源水水质检验检测实

验室质量控制要求与方法，适用于生活饮用水和水源水水质的测定过

程。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遵循了 GB/T 5750.3—2023的质量控制

原则。

两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检测对象和技术手段的不同：GB/T

5750.3—2023针对生活饮用水常规水质指标的检验检测，适用于多种

化学分析方法和仪器分析技术；本标准则仅针对饮用水中抗生素类新

污染物的高分辨质谱非靶标检测，检测对象是痕量新污染物，技术手

段依赖高分辨质谱和复杂的数据处理流程。在质控要求上，GB/T

5750.3—2023 规定的加标回收率控制范围和相对偏差要求与传统化

学分析相匹配；本标准则根据非靶标检测的技术特点，将加标回收率

控制在 40%～150%、平行样定性一致率要求不低于 70%，充分体现

了痕量新污染物非靶标检测的客观规律。

3. 与 HJ 630《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的对比

HJ 630—2011规定了环境监测质量体系基本要求及环境监测过



程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方法，适用于各种环境监测活动。该标准目

前正在修订中，修订后的标准拟更名为《生态环境手工监测质量管理

技术导则》，增加了原始记录的基本要求和监测报告的基本要求等附

录内容。

HJ 630是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的总纲性技术导则，规定了资源要求、

管理体系要求和监测过程质量保证与控制的一般性原则。本标准则在

HJ 630的总纲框架下，针对饮用水中抗生素非靶标检测的特殊性进行

细化：在监测过程质控方面，专门规定了分析系统建立与性能确认的

前置要求、非靶向筛查技术路线的三级置信度体系；在记录管理方面，

细化了全流程质控记录的内容要求；在质量保证方面，增加了针对非

靶标筛查的数据预处理和背景扣除质控要求。

4. 与 HJ 1398、HJ 1399及 DB37/T 3738等抗生素靶向检测标准

的对比

与 HJ 1398—2024《水质 18种磺胺类抗生素和甲氧苄氨嘧啶的

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HJ 1399—2024《水质 17

种氟喹诺酮类抗生素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以及

DB37/T 3738—2019《水质 磺胺类、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

测定 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相比，本标准的技术路

线和质控范畴存在本质区别：上述标准采用三重四极杆质谱对预设的

目标抗生素进行靶向定量分析；本标准则采用高分辨质谱进行非靶标

筛查，重点在于全面发现和识别水样中可能存在的各类抗生素及其转

化产物，不预设目标物列表。在质控要求上，上述靶向标准均规定了



方法检出限、精密度和准确度等定量质控指标；本标准在此基础上增

加了分析系统性能确认、全流程空白控制、数据预处理与背景扣除等

针对非靶标筛查特点的质控要求。

5. 技术水平的定位

本标准在技术路线上充分借鉴了 T/CSES 206—2025在非靶标筛

查流程和质量保证方面的先进理念，吸收了 GB/T 5750.3—2023在生

活饮用水质量控制方面的成熟经验，遵循了 HJ 630在环境监测质量

管理方面的原则性要求，并参考了 HJ 1398、HJ 1399及 DB37/T 3738

等靶向检测标准中关于抗生素检测的质量控制要求。同时，本标准针

对抗生素类化合物的理化特性和饮用水中抗生素非靶标检测的技术

特点，在分析系统性能确认、采样环节稳定性控制、仪器分析过程稳

定性与交叉污染控制、数据预处理与结构鉴定质控要求等方面进行了

细化和强化，增加了人员能力培训和上岗考核等管理要求，形成了从

系统建立到结果报告的完整质控闭环。

综上所述，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标准之间不存在冲突，而是相互补

充、互为支撑的关系。T/CSES 206—2025回答了非靶标筛查“怎么做”

的基本流程问题，HJ 630回答了监测质量管理“一般怎么管”的总纲性

问题，GB/T 5750.3—2023回答了生活饮用水水质检验“一般怎么控”

的基础性问题，本标准则专门回答了“在饮用水中抗生素非靶标检测

这一具体场景下，如何做好全流程质量控制”这一专项问题，具有显

著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为我国饮用水新污染

物非靶标监测的质量控制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有力支撑国家新污染



物治理行动和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

六、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质控流程碎片化：现有标准多针对单一环节或特定方法，

缺乏从采样、前处理、仪器分析到数据处理的全流程、系统性质控要

求。

（2）背景干扰难扣除：非靶标检测中，来自器材、试剂、系统

的背景离子易导致假阳性。本标准明确了建立“背景污染特征谱图库”

和“样品峰面积≥3倍空白峰面积”的判定规则。

（3）假阳性率偏高：非靶标筛查结果置信度难以统一。本标准

确立了三级置信度体系，并对质量偏差、同位素匹配度、谱库匹配因

子等提出了量化要求，并引入人工核查机制。

（4）转化产物鉴定困难：抗生素转化产物的鉴定缺乏规范。本

标准规定了基于精确质量数、母体-产物结构关系和碎片证据的鉴定

路径。

七、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无。



八、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无。

九、产业化情况

本文件是饮用水中新污染物非靶标检测技术产业化应用的重要

支撑。目前，国内先进的环境、水务、疾控系统实验室已逐步配备高

分辨质谱仪，但缺乏统一的质控标准。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将与现有

目标检测标准（HJ 1398、HJ 1399等）形成互补，有效解决非靶标检

测结果“不敢报、不能比”的痛点，推动高分辨质谱非靶标筛查技术在

环境监测、饮用水安全保障等领域的规范化、产业化应用，提升我国

新污染物风险防控的技术能力。

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十一、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他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文件制定的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在术语、质控

原则、方法学等方面，与 GB/T 5750.2、GB/T 5750.3、HJ 630、GB/T

32465等基础性标准保持严格一致。与 HJ 1398、HJ 1399等抗生素检



测标准互为补充，不存在冲突。本标准不涉及强制性标准。

十二、符合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的情况说明

本文件制定的内容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本标

准紧密贴合市场需求，针对饮用水中抗生素类新污染物非靶标检测流

程质控不统一、数据可比性差等痛点，通过明确全流程各环节的技术

指标和判定规则，填补行业标准空白，适配国家新污染物治理行动及

地方监测能力建设的实际需求。在创新方面，融入全流程质控闭环管

理理念，推动非靶标检测向标准化、可溯源方向升级，为行业提供可

复制的规范与创新范式。

1. 符合市场需求

（1）国家新污染物治理的紧迫需求。2022年国务院印发《新污

染物治理行动方案》，抗生素被列为重点管控对象。近年来各地试点

监测面临“无标准方法、无实验条件、无历史数据”的困境，本标准为

饮用水抗生素监测提供了亟需的全流程质控专项依据。

（2）行业标准化与数据质量提升需求。2026年《生态环境监测

条例》施行，对监测数据质量和过程溯源性提出法定要求。本标准为

检验检测机构提供了统一的技术遵循，可有效提升数据可比性和行业

操作规范性。

（3）地方监测能力建设需求。广西作为国家首批新污染物监测

试点地区，已实现 14个地级市饮用水水源地监测全覆盖，但缺乏针



对抗生素非靶标检测的专项质控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将有力支撑广西

新污染物监测体系建设。

2. 符合创新需求

（1）体系创新。首次基于 T/CSES 206—2025（国内首个非靶标

筛查标准）的质控框架，针对饮用水中抗生素这一特定介质和化合物

类别，构建了从分析系统建立、采样保存、分析过程、数据处理到内

部质量体系及结果报告的完整全流程质控闭环体系。

（2）管理规范化创新。补充了人员能力要求（熟悉高分辨质谱

原理及数据处理，经上岗考核），明确原始记录三级审核制度，规定

监测报告应包含检测方法、质控结果、不确定度、审核签名及公章等

完整信息，并提供质量控制记录表参考格式。

本标准的实施将填补我国饮用水中抗生素非靶标检测全流程质

控专项标准空白，为国家新污染物治理和饮用水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技

术支撑。

十三、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四、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

措施、过度办法等）



（1）组织措施：建议由归口单位（广西环境科学学会）牵头，

联合起草单位组织面向环境监测、水务集团、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标准

宣贯和培训班，解读标准内容和技术要点。

（2）技术措施：鼓励实验室对照本标准要求，建立或完善自身

的非靶标检测质控体系，配备必要的质控样品和数据处理工具。编制

组可编写配套的作业指导书或常见问题解答（FAQ）供行业参考。

（3）过渡办法：考虑到实验室建立完整的背景谱图库和完善数

据处理流程需要一定时间，建议标准批准发布后设 6个月的过渡期，

之后正式实施。

（4）建议：建议批准发布后 6个月正式实施。

十五、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制组

2026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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